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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枣中法〔2021〕55 号

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关于印发《关于在民事审判和执行程序中实行

律师调查令的若干规定(试行)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法院、本院各部门：

《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和执行程序中实行

律师调查令的若干规定(试行)》已经本院审判委员会 2021 年第

19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21 年 9 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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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关于在民事审判和执行程序中实行律师调查令

的若干规定(试行)

为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, 充分发挥律师依法调查

收集证据的作用,促进人民法院提高审判质效,进一步优化法治

化营商环境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律师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>的解释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

规定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律师法依法保障律师在诉讼

中执业权利的通知》等规定,结合我市审判执行工作实际,制定本

规定。

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律师调查令，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

和执行案件中，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

据时，经当事人或代理律师申请，由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批准，

签发给当事人委托的代理律师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收集相关

证据的法律文件。

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，也可以依职权向案件当事人委托

的代理律师发出调查令，要求协助调查相关事项。

第二条 民事审判程序中的调查令的申请应当在举证期限

届满前提出，执行程序中的调查令的申请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前

提出。人民法院对申请应当依法审查、一事一令、专人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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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调查令可用于调查人民法院认为适合以调查令调

查的与案件待证事实有关的证据，以及证明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

证据。

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给代理律师签发调查令：

1.涉及国家秘密的；

2.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;

3.与案件不具有关联性或者必要性的；

4.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调查收集的

证据且律师持令调查存在安全风险或困难的；

5.申请调查的事项不具体、不明确的；

6.其他不宜由代理律师持调查令调查的证据。

第五条 民事审判和执行程序中使用调查令收集证据的，可

以由当事人或者其代理律师通过网络在线申请，也可以向人民法

院递交书面申请，并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书。申请书应当载明申请调查所涉案件的案号、

案由、申请人、申请调查证据的名称、证明目的、无法自行调查

的原因，协助义务人名称或姓名、被执行人财产线索、申请调查

特定证据的线索；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函，持调查令调查的律师的执业

证书等情况，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，委托权限应为特

别授权；

（三）申请人及持调查令调查人的承诺书，承诺书应包括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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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内容：

1.对调查获知的内容，应向人民法院报告并保密；

2.严格按照人民法院告知的权利义务使用调查令，如有违

反，愿意接受人民法院、司法局或律师协会处罚或惩戒。

第六条 申请调查的证据或财产线索应当明确、具体，调查

方法应当具有可操作性。

第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调查令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决

定是否准许，决定准许的，应当立即签发调查令，并书面告知持

调查令律师相关的权利义务。

不予准许的，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告知及送达情况

须在送达回证或者笔录中记明。

第八条 调查令载明的调查对象、调查事项应当在调查令中

书面列明，内容不得手写修改或补充。

人民法院不准许调查令申请或者不准许部分事项，但确需调

查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。

第九条 调查令应当载明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案件的案号、案件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；

（二）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；

（三）有法定协助义务的自然人、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姓名

或者名称；

（四）持调查令人姓名、性别、律师执业证号、律师事务所

全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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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调查收集的证据内容或财产线索；

（六）协助义务人向持调查令人提供调查令所指定的证据的

期限；

（七）调查令的有效期限；

（八）调查令签发人、日期和院印；

（九）签发调查令的人民法院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；

（十）妨害调查的法律后果。

第十条 调查令应注明有效期。根据案件繁简和调查取证的

难易程度，调查令的有效期限一般为十五日，最长不得超过三十

日，期限届满，调查令自动失效。

第十一条 持令律师调查取证后，应于五个工作日内将调查

收集的全部证据及调查令回执提交人民法院。律师调查令因故未

使用的，应当在有效期限届满后五个工作日内归还人民法院入

卷。

第十二条 通过律师调查令调查收集的证据需经法定程序

质证或审查，人民法院应当将调查令收集到的相关证据审查情况

告知持该调查令的律师。

人民法院应当对调查令的发出、律师调查情况、相关证据审

查情况记录在卷。

第十三条 持调查令的律师有违反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

院可以在六个月至二年内不再向其签发调查令；情节严重的，可

以向司法行政机关、律师协会提出予以处罚或惩戒的司法建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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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可根据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情节轻重予以罚款、拘留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一）未完整、及时反馈持调查令收集的证据或者信息的；

（二）不当使用、泄露持调查令获得的依法应当保密的证据

或者信息的；

（三）伪造、变造调查令以及伪造、变造、隐匿、毁灭持调

查令收集的证据的；

（四）利用持调查令收集的证据或者信息诋毁对方当事人声

誉的；

（五）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。

第十四条 协助调查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协助调查的，人民法

院可以视情节轻重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

一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处理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

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3 日印发


